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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透景生命” 或“公司” ）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透景诊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透景诊断” 或“子公司” ）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 3项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权人 专利类型 申请日期 有效期 证书号

1 HPV样本采样管

ZL�2020�3�

0520063.6

透景生命；

透 景

诊断

外观设计专

利

2020年 09

月 04日

10年 第 6382690号

2

具有单向阀的粪便

样本采集装置

ZL�2020�2�

1594046.8

透景生命；

透景诊断

实用新型专

利

2020年 08

月 04日

10年

第 12791591

号

3

具有密封盖的粪便

样本采集装置

ZL�2020�2�

1593999.2

透景生命；

透景诊断

实用新型专

利

2020年 08

月 04日

10年

第 12796458

号

上述专利均系公司自主研发，已在公司相关产品上应用。 其中，专利 1涉及产品用于 HPV

样本的采样；专利 2涉及一种具有单向阀的粪便样本采集装置，专利 3 涉及一种具有密封盖的

粪便样本采集装置，均可简化粪便采集装置的结构，提高操作便利性以及检测准确性。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0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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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申报医疗器械注册

获得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透景生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8 项产品的注册申请于近日获得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受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本信息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分类 预期用途

1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甲状腺过氧化物酶

抗体（anti-TPO）的浓度，作辅助诊断用。

2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测定试

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anti-Tg），作辅助诊断用。

3

甲状腺球蛋白测定试剂盒（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中甲状腺球蛋白的浓

度，作辅助诊断用。

4

胃泌素 17 测定试剂盒 （流式

荧光发光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用 于 体 外 定 量 测 定 人 血 清 中 胃 泌 素 17

（Gastrin-17，G-17）的浓度，用于辅助诊断。

5

胃泌素 17 测定试剂盒 （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用 于 体 外 定 量 测 定 人 血 清 中 胃 泌 素 17

（Gastrin-17，G-17）的浓度，用于辅助诊断。

6

25-羟基维生素 D测定试剂盒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供医疗机构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 25- 羟

基维生素 D（25(OH)D）的浓度，作辅助诊断用。

7

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测定试

剂盒（流式荧光发光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供医疗机构用于体外定量检测人血清中抗磷脂

酶 A2受体抗体（IgG）的浓度，作辅助诊断用。

8

总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测

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

第二类体外诊

断试剂

供医疗机构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

的总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Total�β-hCG）

的含量,作辅助诊断用。

二、 产品的基本情况

上述产品中，第 1、2项产品在结合其他临床和实验室结果时，主要供医疗机构用于对自身

免疫甲状腺疾病的诊断。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anti-Tg）是甲状腺球蛋白的自身抗体，其与甲

状腺过氧化物酶自身抗体（anti-TPO）常共见于一些自身免疫甲状腺疾病患者中。 此外，在其

他自身免疫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I型糖尿病）患者样本内同样可以经常检测到甲状腺球

蛋白抗体与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上述产品中，第 3 项产品所测定的甲状腺球蛋白（Tg）是由甲状腺细胞合成、分泌的同源

二聚体糖蛋白，Tg检测主要用于监测甲状腺切除术后的病情。

上述产品中，第 4、5项产品所测定的胃泌素 -17（Gastrin-17，G-17）是由胃窦、胃体、十二

指肠 G 细胞分泌的多肽类激素，具有促进胃酸分泌、胃窦收缩和胃肠道黏膜再生等生物学作

用。 胃泌素 -17 联合胃蛋白酶原Ⅰ (Pepsinogen� Ⅰ，PGⅠ)、PGⅡ、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 pylori)-IgG检测对胃肠道疾病诊断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上述产品中，第 6 项产品所测定的 25- 羟基维生素 D 是应在血中被检测的代谢物，是人

体内维生素 D的主要储存形式，通过检测它可以确定总维生素 D的情况。 维生素 D是维持骨

骼健康的主要元素。

上述产品中，第 7 项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抗磷脂酶 A2 受体抗体（IgG）的浓度，是原发

性膜性肾病的标志性抗体，确定抗体的滴度对临床缓解、复发或肾移植后风险评估方面有较高

的预测价值。

上述产品中，第 8项产品用于体外定量测定人血清或血浆中的总 β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Total� β-hCG）的含量。人 HCG是一种胎盘激素，该产品可用于预测自然流产，协助发现异

位妊娠以及多胎妊娠。

上述产品为子公司首次注册的体外诊断试剂，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的各产品线布局，形

成“以肿瘤全病程临床检测为主，其他领域检测产品为辅”的产品格局。丰富、齐全的产品线有

助于公司全方位的满足市场需求，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三、 注册所处阶段

目前所处的审批阶段为注册申请受理阶段，后续尚需履行的审批流程为技术审评、行政审

批、核发批件。

四、 主要风险

上述产品的注册申请受理对公司及子公司近期的业绩不会产生影响。 申报注册获得受理

后，仍需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依法进行一系列的评估和审评，子公司能否顺利取得医疗器械

注册证书有待于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最终审评结论。 公司将根据注册的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予以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0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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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6日下午 18:00时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7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李新威董事主持会议的第一项议案

表决，会议的后续议程由李新威董事长主持。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李新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黄邦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获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1、战略与投资管理委员会(5人)

召集人：李新威董事长

委 员：黄邦欣、黄庆、陈玉辉、巫国文

2、审计委员会（3人）

召集人：莫建民（独立董事）

委 员：孙慧荣、陈泽桐（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3人）

召集人：陈泽桐（独立董事）

委 员：黄邦欣、杜伟（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莫建民（独立董事）

委 员：巫国文、杜伟（独立董事）

除莫建民独立董事、陈泽桐独立董事（任期至 2023 年 11 月）外，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其他成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获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玉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之日起算。

该议案获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

决策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陈玉

辉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担任上市公司总经理的任职条件。 同意聘任陈玉辉先生为

公司总经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邹奕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获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

决策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邹奕

先生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条件。 同意聘任邹奕先生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巫国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张杰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任

期均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之日起算。 在董事会选聘新的财务总监之前，仍由公司主

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玉辉董事总经理代为履行公司财务总监职责。

该议案获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董事会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

决策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巫国

文先生、张杰女士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同意聘

任巫国文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杰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本次换届完成后，张杰女士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不再兼任董事会秘书职务。 张

杰女士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17,325 股，其所持公司股票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进行管理。 张杰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张杰女士在任职公司董

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忠于职守，认真严谨地履行了董事会秘书的应尽职责，为公司谋求

健康发展、不断提升规范治理水平、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公司董事

会谨向张杰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6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新威先生：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

1984年至 1992年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会计部主任；1992年至 2006年历任深圳市万山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深圳能源集团发电分公司总

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深圳能源集团资金办公室副主任（正部级）、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经理等职；2004 年至 2006 年， 兼任惠州市城市燃气发展公司董事长；2006 年至

2017年 8月任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5年至 2018年 10月兼任四川深能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2018年 7月至今先后任本公司

党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现兼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深南电环保有限公司董事

长、深圳深南电燃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新威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

益冲突。

黄邦欣先生：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2006年至 2015年，在南山区政府相关部门任

职；2015年 3月起至 2018年 4月， 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8 年 4 月

至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任深圳市广聚房地产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深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监事长，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2021 年 1 月起兼任深

圳市深南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聚信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逸和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副董事长。

黄邦欣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黄庆先生：1971年出生，中共党员，中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国民经济计

划和管理专业。 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

处副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秘书；山西省政府驻广州

办事处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纳斯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深圳市环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雄

安绿研智库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深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 6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黄庆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

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东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

突。

陈玉辉先生：1965 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并先后获得船舶

动力专业学士学位（本科学历）和振动冲击噪声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学历）。 1989 年，在沈

阳黎明燃机公司检修部工作；1989年 12月至 2006 年 6 月在深能集团月亮湾电厂工作， 历任

运行部值长、总师办专工、检修部副部长、副厂长、厂长等职；2006 年 6 月至 2014 年 7 月在深

圳能源集团东部电厂工作，历任副总经理、运行总监；2014 年 7 月至 2017 年 8 月任珠海深能

洪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支部书记；2017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2019

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现兼任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玉辉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

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巫国文先生：1965年出生，本科。 1994年起，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2008

年至 2010 年 11 月，在深圳市亿升液体仓储有限公司工作，任副总经理；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3 月，在深圳广聚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常务副总经理、法人代表、执行董事、总经

理；2013年 8月至 2018年 3月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2016 年 4 月至今任

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2018年 3月起兼任深圳协孚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巫国文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孙慧荣先生：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中级工程师职称。曾任深圳市勘察

测绘院有限公司高级职员、项目负责人，深圳市地平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深圳市资

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原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研究部高级经理、副部长，战略研究与并

购重组部副部长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部长。

孙慧荣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

益冲突。

莫建民先生：1966 年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毕业于南昌大学法律专业。 1985 年 3 月至

1996年 10月， 在江西省铜鼓县税务局和铜鼓县地方税务局工作；1996 年 11 月至 1999 年 10

月， 在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工作；1999年 10 月至 2001 年 3 月， 在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工

作；2001年 4月至 2003年 12月， 在深圳市兰光企业集团工作；2004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

在深圳金牛会计师事务所工作；2011年 1月至 2012 年 10 月， 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

所分所合伙人；2012年 11月至 2014年 5月，任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2014 年 6 月至

今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任深圳鹍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卓力能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宜商汇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7年 11月至今任本公司

独立董事。

莫建民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山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陈泽桐先生：1970 年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香港大学法学硕士，吉林大学法学博

士。 1994 年至 2003 年，于深圳中级人民法院房地产审判庭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

2003年至 2006年，于经济审判庭任审判长；2002年 7月至 8月，在香港高等法院实习，任司法

助理；2006 年至 2010 年，于民七庭（公司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任副庭长，其中 2006 年 6 月至

2008年 8月主持该庭工作。 2010 年至 2012 年，任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12 年至

今，任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现为深圳国际仲裁院（又名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兼任上市公司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非上

市公司富德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生

命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 11月至今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陈泽桐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

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杜伟先生：1955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核聚变与等离子物理专业。 历任国家能源委员会干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助理工程师、

主任科员；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部门副经理；深圳长江计算机实业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深圳市委组织部高级经理评价推荐中心副部长（副处）、部长（处长）；深圳市高

速公路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深国际西部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国际前海实业(深圳)有

限公司总经理；深国际商置管理（深圳）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现任深圳市博润投资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天裕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9年 11至今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杜伟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要求；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

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张杰女士：1968年出生，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 毕业于郑州大学外

语系英美文学专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应用心理学专业。 曾在河南省地震局从事翻译工作；入

职本公司后先后在财务部和办公室工作，1993年起历任本公司秘书、 办公室主任、 总经理助

理、职工监事等职；2006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14 年至 2018 年 9 月，兼任深圳深

南电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 12月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杰女士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

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个人持有公司 A 股股票 17,325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

冲突。

邹奕先生：1973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师，经济学硕士。1994年 7月至 2007年 9月，在深

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工作，历任财务部业务主办、资金办业务副主任、董秘处业务主

任；2007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资金部部长；2017 年 12 月至 2019

年 7月，任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1 月，兼任惠州深能源丰

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 8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监，2020年 7月兼任本公司

行政管理部总监。 2019年 9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邹奕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

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与持有

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邹奕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755-26948888；

传真号码：0755-26003684；

电子邮箱：investor@nspower.com.cn。

证券代码：000037、200037； 证券简称：深南电 A、深南电 B；

公告编号：2021-035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9:00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7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际出席监事 5人。全体与会监事一致推举叶启良监事主持会议。出席会

议的人数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叶启良先生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获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 4月 26日

附件：公司监事会主席简历

叶启良先生：1963年出生， 中共党员， 大专。 1979年至 1984 年 1 月于 83020 部队服役；

1984年 1月至 1997年 3月于江西省全南县工作；1997 年 3 月至 1999 年 2 月， 在深圳市深南

石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任投资部文员；1999 年 2 月至 2009 年 6 月，在深圳市广聚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先后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2012年 7月至今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2009年 7月至 2016 年 3 月，先后

任深圳市南山石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委员；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7 月任本公司党总

支书记，2018年 7月至 2019年 5月任本公司党总支副书记，2019年 5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

书记。 2017年 11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叶启良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

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

东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证券代码：000037、200037； 证券简称：深南电 A、深南电 B；

公告编号：2021-033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4月 26日（星期一）下午 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15－9:25 时、9:30－11:30 时、下午 13:00－15:00 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15 时至下午 15:00 时期间的任意时

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2021年 4月 20日

（四）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李新威董事长

（七）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八）出席会议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 代表股份

236,241,0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1930%。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 人，代表股份 144,117,754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241%；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92,123,248 股，占公

司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144%。

2、现场会议表决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230,896,202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063%。

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138,772,954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9471%；外资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 人，代表股份 92,123,248 股，占公

司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1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股东共 3 人，代表股份 5,34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8867%。

其中：内资股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344,800 股，占公司内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71%；外资股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外资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通过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方式参与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3

人，代表股份 5,34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867%。

（九）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新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邦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玉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五)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巫国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孙慧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莫建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八)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泽桐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九)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杜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十)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叶启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才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廖俊凯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表决股

东

236,241,002 236,237,002 99.9983% 0 0.0000% 4,000 0.0017%

其中：A 股股

东

144,117,754 144,113,754 99.9972% 0 0.0000% 4,000 0.0028%

B股股东 92,123,248 92,123,2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中小股东 5,344,800 5,340,800 99.9252% 0 0.0000% 4,000 0.0748%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结果，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李新威先生、黄邦欣先生、黄庆先

生、陈玉辉先生、巫国文先生、孙慧荣先生 6名非独立董事和莫建民先生、陈泽桐先生、杜伟先

生 3 名独立董事组成，公司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公司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叶启良先生、李才均先生、

廖俊凯先生 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和钱文辉先生、卢引娣女士 2 名职工代表监事组成。 除莫建

民先生、陈泽桐先生任期至 2023 年 11 月外，上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其他成员

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李洪生先生、董事李文赢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李志伟先生、职工代表监事梁建强先生、职工代表

监事彭勃先生在任期届满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除了梁建强先生、彭勃先生作为公司职

工继续在公司任职外，上述其他人员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洪生先生、李

文赢先生、李志伟先生、梁建强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彭勃先生持有公司 A股股票 1,527股，

其所持公司股票仍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进行管理。 上述人员不存在

应当履行但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人员在任职公司董事、监事期间，勤勉尽责，忠于职守，认

真严谨地履行了董事、监事的应尽职责，为公司谋求健康发展、不断提升规范治理水平、切实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公司董事会谨向上述人员致以衷心的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建惠、黄馨萩

（三）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南山热

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980� � �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1-011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盛昌” ）于 2020 年 8 月

24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2020 年 9 月

15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

下，使用不超过 4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 4亿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2020 年 9 月 16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等相关公告。

现将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签约

银行

产品名

称

产品类

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

息日

产品到

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

赎回

赎回本金

（万元）

投资收益

（元）

1

交通

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

深圳

分行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定

期型结

构性存

款 93天

（挂钩

汇率看

涨）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5,000.00

2021年

1月 20

日

2021年

4月 23

日

1.35%-3.

22%

是 15,000.00

1,230,

657.53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全部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到期的现金管理产品赎回，收回本金 15,000.00 万元，取得

现金管理收益 1,230,657.53元。 上述本金及收益已返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21年 4 月 26 日， 公司根据上述决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5,000.00 万元进行了现金管

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1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交通银行蕴

通财富定期

型结构性存

款 96天（挂

钩汇率看

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0

2021年 4月

28日

2021年 8月 2

日

1.65%-3.25%

备注：公司与上表所列签约银行无关联关系，全部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1、尽管公司拟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投资理财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

品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的投资理财品种，包括定期存款、结构

性存款、通知存款等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

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 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

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公司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

的商业银行进行现金管理合作；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

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

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

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的投资理财品种，包括定期存款、结构性

存款、通知存款等产品，旨在控制风险，尽最大努力实现现金资产的保值增值，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

益率

是否

赎回

1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500.00

2020年 9月

25日

2020年 12

月 25日

1.35%-3.10% 是

2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乾元 -周

周利开放

式保本理

财产品

保本型 5,000.00

2020年 9月

30日

无固定期限 2.70% 否

3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8天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0

2020年 10

月 9日

2021年 1月

15日

1.35%-2.90% 是

4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涨三层

区间 90天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6,500.00

2020年 12

月 30日

2021年 3月

30日

1.35%-3.55% 是

5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3天（挂

钩汇率看

涨）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00.00

2021年 1月

20日

2021年 4月

23日

1.35%-3.22% 是

6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招商银行

点金系列

看跌三层

区间 90天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4,500.00

2021年 4月

1日

2021年 6月

30日

1.65%或

3.00%或

3.38%

否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赎回的金额为人民

币 34,500.00万元（含本次）， 公司用于开展现金管理业务的闲置募集资金金额未超出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额度范围。

六、备查文件

1、本次现金管理产品到期赎回相关凭证；

2、本次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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